
兰州大学隆基教育教学奖励计划（试行）
校教字〔2012〕74 号

为了全面贯彻落实《兰州大学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

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》（校教字[2011]15 号）

精神，深入实施“兰州大学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”（“3468”

工程），激励我校广大教师、技术支撑队伍及教学管理人员

积极投身本科教学工作，构建鼓励先进、示范带动的激励机

制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，表彰奖励在本科教育教学工作中

取得显著成效的个人和集体，进一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。为

此，拟对原学校实施的“兰州大学隆基教育教学奖励计划”

进行修订，继续评选兰州大学“隆基教育教学奖”。

一、奖励类别

奖励名称为兰州大学隆基教育教学奖，奖励分为两类六

种，第一类为个人奖，第二类为集体奖。

个人奖设置四种，分别为教学名师奖、教学骨干奖、教

学新秀奖和教学管理奖。

集体奖设置二种，分别为教育教学质量优秀奖 、教育

教学质量提升奖。

二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教学名师奖

1. 政治立场坚定，师德高尚；事业心强，富有创新协

作精神；教学思想正确，理念先进；治学严谨，教风端正，

诚信育人，为人师表。

2. 候选人须具有 15 年以上（含 15 年）高等教育教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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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历；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务。已获得国家、甘肃省及学校

教学名师奖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；已退休教师需提供所在单

位的返聘证明。

3. 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教师及学生评价优秀。

主讲课程为国家、省级精品课程、教育部理科基地创建名牌

课程，在同领域内有较大影响；或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

改革，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成绩，获得过校

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及以上教学成果奖；或在本学科内主编过

高水平、有影响的本科生教材（包括电子教材）。近 5 年承

担本科生公共基础课程或专业主干基础课程教学的课堂讲

授工作量不少于 270 学时。

4. 重视教师队伍建设，具体指导和帮助青年教师不断

提高教学水平，对形成合理的教学梯队做出贡献。

（二）教学骨干奖

1. 政治立场坚定，事业心强，富有创新协作精神；教

学思想正确，理念先进；治学严谨，教风端正，诚信育人，

为人师表。

2. 候选人须具有 10 年以上（含 10 年）高等教育教学

经历；具有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已获得往届学校“教

学骨干奖”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。

3. 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教师和学生评价优秀。

参与国家、省级精品课程、教育部理科基地创建名牌课程的

讲授，在同领域内有一定影响；或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

改革，在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成绩，获得过校

级以上（含校级）教学成果奖。近 5 年承担本科生公共基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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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程或专业主干基础课程教学的课堂讲授工作量不少于 540

学时。

4. 积极参与学校、学院组织的教师培训和教学交流研

讨活动，并承担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指导工作。

（三）教学新秀奖

1. 政治立场坚定，事业心强，富有创新协作精神；教

学思想正确，理念先进；教学态度认真，教风端正，诚信育

人，为人师表。

2. 候选人须具有 5 年以上（含 5 年）高等教育教学经

历；具有讲师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。已获得往届学校“教学

新秀奖”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。

3. 理论功底扎实，刻苦钻研业务，精心组织教学，在

课堂讲授及其他教学环节中，教学水平高，教学效果好，教

师和学生评价优秀。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，及时更

新教学内容，改进教学方法，采取先进的教学手段，教学富

有启发性。近 3 年承担直接面向本科生的课堂教学工作量原

则上不少于 324 学时。

4. 积极参加学校青年教师教学水平提升计划的各项活

动，在教学技能大赛中获得优异成绩。

（四）教学管理奖

1. 爱岗敬业，任劳任怨，工作态度端正，服务意识强，

协调配合好。

2. 候选人须具有 3 年以上（含 3 年）教学管理工作经

历；从事专职或兼职教学管理工作。长期在榆中校区从事教

学管理工作的人员优先评选。已获得往届学校“教学管理奖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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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教师不再参加评选。

3. 对各教学环节的管理规范有序，教学组织运行良好，

教学档案完备规范，完全胜任所承担的工作并取得了优秀的

工作成绩。

4. 注重教学管理创新，积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，

不断改进教学管理的方式、方法，提高教学管理水平和能力。

（五）教育教学质量优秀奖、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奖

1. 高度重视本科生教育教学工作，采取有效的政策措

施，教学管理规范，教学秩序良好，教学保障到位。

2. 积极推动本科生教育教学改革，开展教学研究和人

才培养规律的研究与探索。

3. 近 3 年在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教材建设、团队建

设、教学成果积淀、教学条件建设等方面成果突出，在本科

教学工程中取得突出成绩。

4. 本单位及教师当年未发生教学事故，或学院能够主

动发现并积极处理。

5. 当年学校组织的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状态评估总体评

估等级为优。

（六）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奖评选条件

1. 高度重视本科生教育教学工作，很好地完成所承担

的教学工作，教学管理规范，教学秩序良好，教学保障到位。

2. 教学评估整改及时，政策措施到位，针对性强，效

果显著。

3. 注重队伍建设、师资培训、教学方法手段改革、教

学质量监控、教风学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，取得显著效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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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本单位及教师当年未发生教学事故，或学院能够主

动发现并积极处理。

5. 当年学校组织的学院本科教学工作状态评估总体评

估等级与上一年度比较取得明显进步。

三、评选名额

兰州大学“隆基教育教学奖”个人奖每次评选 20 名左

右，其中“教学名师奖”3 名，“教学骨干奖”和“教学新

秀奖”各 7 名，“教学管理奖”3 名。集体奖每次评选 4～6

项，其中“教育教学质量优秀奖” 和“教育教学质量提升

奖”各 2～3 项。如无满足评选条件者可空缺。

四、奖励办法

对于个人奖获得者，由学校为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及奖

金。对于集体奖获得者，学校颁发奖状及奖金。

“隆基教育教学奖励计划”是学校实施“3468”工程的

重要组成部分，是激励各教学单位推进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

量的重要手段，是引导广大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积极投身本

科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

组织，坚持标准，宁缺毋滥，不断深化本科教学改革，全面

提高教学质量。


